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其他司法、犯罪及安全統計

資料項目：臺中市政府政風處查處工作績效統計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 發布機關、單位：臺中市政府政風處會計室
· 編製單位：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三科
· 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13304
· 電子信箱：vanish1982@taichung.gov.tw
2、 發布形式

·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 書面：

   （ ）新聞稿  （ ）報表  （ ）書刊，刊名：

· 電子媒體：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v）其他(報表)
3、 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市府各政風機構辦理之查處案件。
·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之事實為準。
· 統計項目定義：

(一)受理陳情檢舉案件：指本處受理民眾以親自、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及書面等方式之陳情檢舉案件。
(二)廉政風險資料：係公務員、受公務機關委託辦理公務之人員或與前述人員有利害關係者，可能涉及貪瀆不法或行政責任之資料，其他民眾違法行為致影響機關政風形象者亦含之；公務員或民眾涉嫌觸犯「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所列貪污瀆職案件，或前揭貪污瀆職外之其他不法案件，經本處函送檢調司法機關偵辦者；政風機構查處本機關人員洩漏或交付機密資訊或違反法令所定保密規定者。
(三)起訴案件：為上開廉政風險資料經本處查處後函報法務部廉政署或檢察機關立案偵處，嗣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
(四)行政責任：指公務員違反法規所定義務或其他失職行為、及政風機構查處發掘案件經司法機關認定無犯罪嫌疑、無罪或予以起訴、緩起訴、不起訴處分，經政風機構簽處行政違失責任。
(五)行政處理：指檢舉案件或交查案件查確無不法、不當或內容與事實不符，經簽報機關首長結案或函(移)請業管單位檢討改進者。
＊ 統計單位：件。
＊ 統計分類：縱行分別以受理陳情檢舉案件、廉政風險資料、起訴案件、行政責任、行政處理為分類標準；橫列以月份為分類標準。

 ＊ 發布週期：年

 ＊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2個月

 ＊ 資料變革：無

4、 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 預告發布日期：次年二月底。(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
  ＊ 同步發送單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5、 資料品質

 ＊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本處第三科依據本處暨所屬各政風機構辦理之查處工作資料檔彙編。

 ＊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以檢誤條件查核  資料，並經各該主管機關及本府主計處審核，以確保資料合理性。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表號10999-04-03-2。
七、其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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